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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核与辐射环境监

管工作的通知  

吉环辐射字〔2024〕5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梅河新区（梅河口市）生态环境局：  

  为进一步加强核与辐射环境监管工作，提升监管效能,有效防范辐射环境安

全风险，切实保障我省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严格辐射行政事项审批  

  各地要深入推进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创新工作方

式，强化服务意识，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严格把好辐射类环评项目

审批、辐射安全许可证发放、放射性核素转让审批等行政审批事项的每一个环

节，从源头保障辐射环境安全可控。同时，要充分发挥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

管系统、省放射源实时监控系统作用，有效提升放射源动态管理科学性、有效
性。  

   二、加强核技术利用单位日常监管  

  各地要落实好环评、许可审批事前现场勘查，放射性物质异地使用备案现

场核查，倒源工作现场检查等日常监管事项。在检查过程中全程如实记录,确保
有据可查。指导督促重点核与辐射技术利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设立辐射环境

管理机构，建立健全辐射环境管理制度，完善辐射环境防范措施和管理相关档

案。对核技术利用单位实行分类清单化、差异化管理，突出问题导向，对存在

问题较多或整改不彻底的单位，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抓出成效，切实提高

核与辐射管理水平。  

   三、强化风险源头排查和管控  

  各地要全面开展核与辐射安全隐患排查。一是查找无名放射源。要对辖区

内涉核与辐射类企事业单位进行全面排查和再梳理，重点是停产、半停产及倒

闭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可能出现无名放射源的单位，彻查是否还存在未登

记造册的放射源。二是核实现有放射源。通过线上线下，调查与检查相结合的

方式，对放射源数量、位置信息、编码信息、实际测量值等真实状况进一步核

实，确保放射源在正常监管范围内，对可能存在风险隐患的要进一步明确重点
监管对象和重点监管事项，并增加监管频次。要加强流动性放射源的监管，真

正做到可查可控可跟踪。要建立管理档案，一企一档，除正常的管理活动外还

要包括企业年度评估报告的留存。三是加强废旧放射源的收贮。对排查出闲置

3个月以上的放射源，要督促企业及时送贮，按规定办理废旧放射源注销备
案，确保各类废旧放射源和放射性废物 100%安全收贮。  



   四、强化协同联动  

  各地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充分认清辐射环境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将核与辐射环境安全监管纳入年度重点工作统一部署，进一步明确辐射

环境管理职责，健全审批、管理、监测、应急、执法协同管理体系，形成工作

环节闭环。同时按照省核安全协调机制的有关要求，做好与负责核安全工作的

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和交流，特别是要主动加强与本地区国安委、公安、卫

健、工信等部门的沟通对接，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加强安全形势前瞻研判、风

险预警预置，落实我省核安全协调机制相关工作和重点任务。  

  请各地认真组织辖区内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结合核与辐射日常监管中的薄

弱环节，放射源分布特点及可能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逐一排查，确保没有遗

漏，同时加强动态管理，存在问题的要及时上报省厅，并于 2024 年 6月 30 日
前将各类辐射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工作情况及附表（附件 1、2）报省厅核与辐射

安全管理处。  

  特此通知。  

     
  附件：1.吉林省涉核与辐射单位放射源排查情况统计表  

      2.闲置、废旧、无码放射源统计表  

   

   

  

   

  吉林省生态环境厅          

  2024 年 2月 27 日           
   

  

   


